 2023年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产业立市专项工作经费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23年度财政资金进行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桃财函〔2024〕5号）等文件精神，受桃源县财政局委托，湖南骏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2023年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产业立市专项工作经费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实施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开创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根据《关于县发改局请求调整部门预算调研情况的汇报》（桃财专报〔2019〕28号）、《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2019年度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常政办发〔2020〕1号）文件精神立项，项目主管单位为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县发改局）。
2.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资金为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完成产业发展推进工作及项目建设年工作任务而拨付的专项工作经费。
（2）项目实施情况
县发改局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列支的各项工作经费均为保证产业立市专项工作有序推进，完成年度目标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如专项债券项目前期方案编制费、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编制费、县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费、为迎国检协助桃源县所有64家入规企业资料整理费等。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140万元，截至2024年7月到位资金140万元。其中产业发展推进工作经费90万元、项目建设年工作经费50万元。
截至2024年7月本项目共支出141.23万元，其中产业发展推进工作经费90万元、项目建设年工作经费51.2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21.82万元、印刷费10.1万元、咨询费67.46万元、差旅费1.99万元、劳务费1.71万元、委托业务费32.4万元、其他交通费5.76万元）。详见附件1。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围绕全县服务业发展规划和目标，开展各项工作，推动桃源县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指标增长；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市级重点工程和市级重大前期项目。
2.年度具体目标
（1）产出指标
①数量指标：一是抓好市级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前期建设工作，计划督导实施市级重点工程数19个、推进市级重大前期项目数7个；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计划完成服务业增加值≥170亿元、服务业增长率≥3%；服务业企业入规数量≥8个。
②质量指标：督导问题整改率100%；项目验收合格率100%；企业入规合规率100%。
③时效指标：工作完成及时率100%。
④成本指标：办公费支出额度控制≤28.5万元；印刷费支出额度控制≤3万元；咨询费支出额度控制≤68万元；差旅费支出额度≤3万元；劳务费支出额度控制≤1万元；委托业务费支出额度≤30.5万元；其他交通费支出额度控制≤6万元。
（2）效益指标
①经济效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②社会效益：推动2023年度区域项目建设；增加服务业企业，壮大区域企业规模；推动区域服务业产业发展；增加区域服务业就业人员。
③可持续影响：引导促进县域发展。
（3）满意度：企业满意度达90%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湖南骏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到桃源县财政局委托后，成立绩效评价小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绩效评价方案，于2024年9月19日至9月26日进行现场评价。执行的主要工作步骤为：听取项目情况介绍；收集查阅相关资料；现场查看及审核资金141.23万元，资金核实比例100%；现场对采购的固定资产进行盘点。通过现场询问、微信调查方式，对105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桃源县财政局、县发改局沟通交流后，综合分析形成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根据项目特性，将虚列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存在重大违纪违规情况列为项目否决性指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结果：该项目得分7786分，评价等级为“中良”。得分明细如下：
（一）决策总分15分，得分1415分，扣1分未扣分。扣分明细：
绩效目标：未设置具体可衡量的质量指标，扣1分。
（二）过程总分25分，得分1621分，扣94分。扣分明细：
1.资金管理：项目资金混用；虚假列支（报销费用的附件图片为PS所致）；项目资金混用；项目资金超预算批复范围使用；多支付劳务费0.17万元；印刷费单价欠合理，扣83分。
2.组织实施：咨询报告出具欠规范，扣1分。
（三）产出总分30分，得分25分，扣5分。扣分明细：
1.产出时效：差旅费报销不及时，扣2分。
2.产出成本：印刷费支出10.1万元；劳务费支出1.71万元；委托业务费支出32.4万元，均超年初预算，扣3分。
（四）效益总分30分，得分225分，扣85分。扣分明细：
1.社会效益：报销非县发改局承办的项目开工仪式经费；2023年度服务业就业人员同比2022年度下降9.5%，扣63分。
2.满意度：经统计，企业满意度89.1%，扣2分。
详见附件2。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依据。根据《关于县发改局请求调整部门预算调研情况的汇报》（桃财专报〔2019〕28号）、《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对2019年度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常政办发〔2020〕1号）等文件立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2.绩效目标。县发改局年初编报了绩效目标，对设定的绩效目标进行了细化分解。但未设置具体可衡量的质量指标，目标设置欠完整。
3.资金投入。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投入合理。
（二）项目过程管理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率。2023年初本项目预算安排140万元。截至2024年47月，实际到位14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预算执行率。2023年实际支出51.23万元，2024年1-7月支出90万元，合计支出141.23万元（其中使用2023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25.78万元）。本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100.88%。
（3）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使用及审批按照县发改局《桃源县发改局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支付方式均采用国库集中支付，建立专项支出科目，由专人对费用支出进行管理。但存在项目资金超预算批复范围使用等现象，资金使用欠规范。
2.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管理制度健全性。县发改局建立了《2023年度局机关管理制度》《桃源县发改局财务管理制度》《桃源县发改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桃源县发改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管理制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制度健全。
（2）制度执行有效性。县发改局基本按照单位相关制度条款执行，但差旅费报销不及时，制度执行欠有效。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一是根据《关于桃源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显示，完成对19个省市重点项目投资65.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30.6%；启动市级重大前期项目7个，策划开发重大项目22个，9个项目当年转化落地；二是桃源县统计局公布的桃源统计月报中全县主要经济指标显示，第三产业（服务业）2023年1-12月地区生产总值为243.3亿元，增速5.9%；三是2023年桃源县湖南龙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湖南益众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等28家企业入规，目标完成。
2.产出质量：县发改局积极完成督导问题整改工作，问题整改率100%；项目验收合格率及企业入规合规率均达100%。目标完成。
3.产出时效：县发改局差旅费报销不及时，未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报销工作，工作完成及时率未达100%。目标未完成。
4.产出成本：经统计2023年项目支出，其中办公费21.82万元、咨询费67.46万元、差旅费1.99万元、其他交通费5.76万元，均未超年初预算，目标完成；但印刷费10.1万元、劳务费1.71万元、委托业务费32.4万元均超年初预算，目标未完成。
（四）项目效益情况
1.效益指标。
（1）县发改局通过抓项目抓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为县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能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项目建设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对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科技创新、保护环境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2023年度28家企业入规，壮大区域服务企业规模，从而推动区域服务业不断发展，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目标完成。
（2）2023年县发改局支出4个项目的开工仪式经费，但查询桃源县人民政府时政要闻显示，该开工项目仪式的承办单位并非县发改局，未对区域项目的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经查询桃源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规模服务业共有66家企业，期末用工人数5080人，同比2022年度下降9.5%，区域服务业就业人员减少，目标未完成。
2.满意度指标。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企业满意度为89.1%，目标未完成。
详见附件3。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明确工作目标。年初桃源县召开了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了重点动员部署。县发改局紧跟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狠抓任务目标，保障工程进度，确保年内完成省市级重点工程目标。
2.加强培训。县发改局开展了规上企业统计员培训，组织相关业务人员学习《统计法》等统计相关业务知识，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企业入规条件，加强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沟通和汇报衔接，督促完成规上服务业企业上报工作。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资金使用欠规范
（1）项目资金混用。县发改局未按指标执行情况准确核算项目金额，导致本项目使用“2023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资金25.78万元，另属于本项目的24.55万元又错计入其他项目。如“2023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支付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县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技术咨询费合计20万元，均计入本项目支出；又如本项目支付政府办二三季度电费1.79万元，错记入其他项目中，导致2023年度项目决算金额超年度预算批复金额1.23万元。详见附件4。
（2）项目超预算范围使用，涉及金额8.74万元。2023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资金分配明细中未包含资本性支出。但县发改局使用本项目资金购买打印机、文件柜等固定资产8.74万元。详见附件5。
（3）多支付劳务费0.17万元。县发改局与桃源县龙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中，安排1名人员完成保洁工作，每年支付劳务承包费3.992万元，平均每季度支付0.998万元。但2024年4月支付2024年第二季度劳务费1.168万元，超标准支付0.17万元。
原因分析：一是专项资金管理意识不强，财务基础知识欠缺；二是资金使用审核力度不够；三是未严格按照协议进度付款。
2.未设置核心指标。县发改局2023年绩效目标申报表中质量指标仅设置了“质量达标率100%”，未根据数量指标相应设置具体的可衡量的核心质量指标。
原因分析：项目主管单位对部分绩效指标的设置理解不深入，未准确设置各项指标。
2.项目监管欠到位
（1）虚假列支，涉及金额13.2万元。2023年7月县发改局支付一季度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费用13.2万元，后附附件显示，共有四个项目集中开工，分别为金信源年产800吨休闲食品生产线项目、津山口福年产3万吨蔬菜调料包生产线三期项目、桃源县车辆检验及驾考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桃源县文津学校项目。
一是凭证报销的附件图片为PS所致。县发改局附件显示四个项目开工现场图片中除项目名称不一致以外，其他地方均一致，且可明显看出PS痕迹。
二是报销非县发改局承办的项目开工仪式经费。经查询桃源县人民政府时政要闻发现，2023年2月15日发布的桃源县2023年第一季度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报道，其新闻图片与单位报销图片不一致，且新闻图片上备注：主办方为中共桃源县委及桃源县人民政府、承办方为桃源县产业园开发区管委会。
（21）差旅费未按制度执行。根据县发改局《2023年度局机关管理制度》中差旅费管理要求：应在出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办理报销手续。但2023年2月-6月孙澜、曾新华、戴森林的差旅费于2023年6月28日一次性报销，费用报销不及时。
（32）咨询报告出具欠规范。县发改局与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日期为2022年2月17日，但该公司为县发改局分别出具两份桃源县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报告，报告时间分别为2021年4月、2022年4月。经对比两份报告，报告内容一致，仅格式有调整。
原因分析：县发改局单位管理意识欠缺，重支出轻管理，审核把关不严。
3.资金使用欠规范
（1）项目资金混用。县发改局未按指标执行情况准确核算项目金额，导致该项目使用“2023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资金25.78万元，另属于该项目但错计入其他项目的资金24.55万元。如“2023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支付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县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技术咨询费合计20万元，实际均计入该项支出；又如该项目支付第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费用9.9万元，错记入其他项目明细中，导致2023年度项目决算金额超年度预算批复金额1.23万元。详见附件4。
（2）项目超预算批复范围使用，涉及金额8.74万元。2023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资金分配明细中未包含资本性支出。但县发改局使用本项目资金购买打印机、文件柜等固定资产8.74万元。详见附件5。
（3）多支付劳务费0.17万元。县发改局与桃源县龙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显示，安排1名人员完成保洁工作，每年支付劳务承包费3.992万元，平均每季度应支付0.998万元。但2024年4月支付2024年第二季度劳务费1.168万元，超标准支付0.17万元。
（4）印刷费单价欠合理。2023年12月支出打印复印费2.02万元，如复印装订农业水价改革清单材料430页，6本合计0.27万元，每本单价约0.05万元。但经咨询其他打印店，对650页左右的资料进行打印装订排版，每本仅需0.01万元。
原因分析：一是专项资金管理意识不强，财务基础知识欠缺；二是资金使用审核力度不够；三是未严格按照协议进度付款；四是未厉行节约。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一是县发改局应加强财务基础知识学习，对错误凭证积极进行账务调整处理；二是冲抵下期劳务费0.17万元；三是后续严格按照预算范围准确使用项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设置绩效目标。项目主管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应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学习，增强绩效管理意识，深入学习绩效目标的申报要求。根据专项资金申报用途，细化量化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二）加大项目监管力度。县发改局一是应核实开工项目的真实性，查明资金去向，说明附件内容与新闻内容不一致的原因；二是严格执行制度条款，加大资金支出审核力度，要求各工作人员注意报销时限，及时报销；三二是严格要求服务商按时出具各咨询报告，妥善保管，若需更换，仔细检查报告内容并及时对原版本进行报废处理，保证咨询报告的权威性。
（三）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一是县发改局应加强财务基础知识学习，对错误凭证积极进行账务调整处理；二是退回超预算范围支出的资金8.74万元，及多支付的劳务费0.17万元并上缴县财政；三是核实印刷费支出的合理性，后续应进行询价对比，对资金使用合理性进行评估，节约财政资金。
七、其他事项说明
无。

本页无正文。

附件：1.项目明细账
2.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4.2023年度凭证支付明细与指标支付明细差异表
5.固定资产购买明细表
6.调查问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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